附件2

[bookmark: _GoBack]《汕头市专利扶持资金管理办法》修改说明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国知发保字﹝2021﹞1号）的有关规定，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对《汕头市专利扶持资金管理办法》进行如下修改：
1、 根据公平竞争审查规定，将《办法》中第五条修“专利扶持资金申报主体应当为登记注册地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修改为：“本办法适用于在我市从事实际经营活动的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
2、 删除《办法》中“第三章 资助资金中的第十至十三条”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国知发保字﹝2021﹞1号）（以下简称《通知》）规定：“调整专利资助政策。…… 各地方不得以资助、奖励、补贴等任何形式对专利申请行为给予财政资金支持……‘十四五’期间，各地方要逐步较少对专利授权的各类财政资助，在2025年以前全部取消……”。保留“第十四条 知识产权贯标认证资助”将其移至“奖励资金”中，并修改为“知识产权贯标认证奖励”、将“给予一次性资助不超过5万元”修改为“给予一次性奖励不超过2万元”。

